市教育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关于
进一步做好高校系统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的通知
各高校：

根据市教育局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为进一步做好我市高校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请各高校做好如下事项。

一、做好居家隔离。全市所有高校学生一律居家隔离时间不少于14天，每天上、下午各测量体温一次，并将测量结果报班主任或辅导员。各高校班主任或辅导员为所在班级学生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卡，每天登记本班学生上下午的体温及其他健康异常情况，并与所有班级学生保持联系，做好相应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工作，督促学生居家隔离，坚决不出门。
二、做好数据统计。各高校要切实做好“四类人员”数据统计工作，加强数据再核查，特别是对目前还在湖北和到过武汉等疫区以及与疫区人员密切接触的师生，每天要进行跟踪督查，时刻掌握他们的动向和身体状况。数据统计要精准摸排到全校每一个师生，统计人员要关注每天的数据变化情况，确保每天上报的数据有理有据，确保数据的延续性、准确性和严肃性。
三、加强校园管控。全市所有高校校园实行全封闭管理，疫情防控期间，除学校值班人员外，其余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如确因工作需要需进入校园的，须经学校相关领导同意后方可入内。任何人进入校园前，需进行身份证核查、实名登记和体温检测，从疫区归来或体温异常者一律不得进入校园。
四、严禁师生返校。在开学之前，全市高校师生一律不得提前返校，确因工作、学习需要提前返校的师生，需经学校主要领导同意、履行相关手续后才能提前返校。学校保卫人员要每天加强校园、学生宿舍巡查，坚决杜绝未经同意的师生和其他人员进入校园、学生宿舍等场所，对未经同意，强行进入校园或通过非法手段提前返校的师生，可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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